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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討論外，本公司不予提供獨立董事除上列薪資酬勞以外之薪資酬勞項目。 

第四條 董事之薪酬  

一、董事報酬： 

(一)董事薪資：本公司薪資酬勞委員會得就個別董事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以同          

業薪資水準為基礎，以同業薪資水準 0%~150%間支領董事薪資。前開評估基礎得以月薪

或年薪方式評估。 

(二)職務加給、離職金及獎金：本公司不另提供董事職務加給、離職金及獎金之董事酬勞。 

二、退職退休金：除具員工身份之董事，本公司不提供董事退職退休金之董事酬勞。 

三、盈餘分派之董事酬勞：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四、業務執行費用 

(一)車馬費：出席董事會或列席股東會得支領車馬費每次新台幣 6,000 元。若當日同時舉行多

場會議，以支領一次為限。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亦提供車馬費。 

(二)特支費、各種津貼：本公司不另提供董事特支費及其他各種津貼。  

(三)其他業務執行費用：若有因本公司營運之需求配合出差，得依本公司出差管理辦法支領補

助。 

(四)兼職員工所領取之薪酬：本公司董事若有兼職員工，其兼職員工部分薪酬依本公司員工薪

酬規定辦理。 

五、其他薪資酬勞項目：倘有提供未包括於前列項目之薪酬或前列不予提供之薪酬項目，非經本公

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考量必要性、合理性、適法性、公司風險胃納及參酌同業水準評估後，將所

評估結果提報董事會討論外，本公司不予提供董事除上列薪資酬勞以外之薪資酬勞項目。 

 

第五條 經理人之薪酬  

一、經理人薪資： 

(一)本公司薪資酬勞委員會得就經理人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以同業薪資水準為

基礎，以同業薪資水準 0%~150%間支領董事長薪資。 

(二)每月固定薪資：依本公司工作年資及職務價值，每年薪資調升幅度參酌本公司年度員工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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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基準調幅，並提報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之。 

(三)變動薪資：年節獎金參酌本公司年度獲利情形並依本公司員工薪酬規定辦理，若經理人薪

資暨三節獎金之發放數額超過 15 個月，則需先經薪酬委員會審核，並經董事會同意，始

可執行。 

 二、核算基礎：  

變動薪資與績效相連結：  

(一)財務績效指標：營收及利潤、預算目標達成、成長及新市場。  

(二)策略與經營管理：方針計劃執行成果、經營規劃能力、決策能力。  

(三)企業永續發展：永續承諾、風險控管，實踐 ESG 各項重點工作。 

三、 退職退休金：本公司依照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職工退休管理辦法之規定，提列員工

(含經理人)之退休金。 

四、盈餘分派之員工酬勞：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五、員工認股權證：於每次發行前訂定員工認股權憑證發行及認股辦法，實際得為認股權人之員工

及所得認股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工作績效、整體貢獻或特殊績效等，由總經理核訂後送

董事長簽核，轉呈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核後，提報董事會同意。 

六、庫藏股轉讓員工：於每次買回庫藏股前訂定買回股份轉讓員工辦法，可轉讓給於認股基準日前

到職或對公司有特殊貢獻且經董事長同意後提報薪酬委員會審核之員工；參酌員工職等、服務

年資及對公司之特殊貢獻等標準，訂定員工認購股數。 

 

第六條 新聘任經理人：薪酬由總經理先行核定，並於最近一次薪資報酬委員會審核後，送董事會通

過。 

 

第七條 附則 

一、本辦法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後施行，其修改時亦同。 

二、本辦法於民國 114 年 03 月 05 日制訂，並自第 11 屆董事會任期始日起適用實施。 

 


